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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一 为 一 学 学位 切实

学位 《中华人 共和国学位 例》和《中华

人 共和国学位 例 实 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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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不合 。

第三章 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报告

六 学位 基

一 学 专业学位 别、 域 在国

和 会发 中 一定 义和实 价值 。

二 事先 同

专 和不 地 。

三 博士学位 体 学 域 前 、先

和实 。 合国 大 在学

专 上做出创 。

四 学 型 士学位 体 创 、 、

学 。 及专业 域 国内外 发 动 、

势以及 全 了 不仅 出创 原则 同

出先 和 会 。

五 专业型 士学位 一定 、先

和 作 于 产实 具 产 和

价值、 向 业 业 创业 可以 一个完

划、 也可以 关 专



、 、 品 制与 发。

七 在 、 、了 学 前

动 基 上 写 告 告字 到 在学 专业

学位 别、 域 定 字 。主 含以下四 内

一 依 包 、实 义、实 价值、

国内外 和 动 及 依 。

二 包 、 内 实 、主

分 与 、 、 取

、 件 使 仪器 备、 品 剂、其他 件 、

、 、可 到 困 及其 决 和

、 。

三 创 之处。

四 参 。

博士学位 告 含 关 出具 告

依 供 件。

八 完 告后 为 义和

与实 可 在一定 围内公 举 告

会。

九 学位 告 及



一 学位 告分学 一 学 中举 一

具体 学 定后 前一个 告 。

二 在 三学 因

告 人 出书 和 在学

人审 同 后 可参加下一学 中 告 单

告。

十 学位 告 会 在学 专

实 。

一 博士学位 告专 5名 5 名以上 学

关学 专业 专 其中

3名及以上 博士 具 博士学位 专 。

二 学 型 士学位 告专 3名 3 名以

上 学 关学 、副 专业 专

。

三 专业型 士学位 告专 3名 3 名以

上 学 关学 、副 专业 专

且 1名及以上 产实 专 参加。

十一 学位 告 及 定

一 告会



1 主 人 告会 始 专 人员名单。

2 博士 不 于 30 分 士

不 于 15 分 。

3 专 告 回 。

4 专 告 充分 出具体

出 不 。

5 主 人 告会 。

二 学位 告 定

学位 告 分为“ ”和“不 ”。

为“ 三分之二及以上专 同 ”

告 专 合 完善

审 后 告交学 存 可 入

学位 实 。

为“不 ” 告 专

合 和 充分 后 修 告。

审 定 告 修 完善 到 后 可 参加下一

学 中 告 单 告。

十二 告 定后 原则上不 如 因

况 变动 基 内 人 出书



同 在学 人 准后 告

始 从 之 。

如不 内 仅修 完善 人 出

书 同 在学 人 定 否

告。 定 告 始 从

之 。

第四章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

十三 告 12 个 博士 和 告

6个 士 均 受中 。

十四 学位 中 及

一 学位 中 分学 一 学 中举 一

具体 学 定后 前一个 告 。

二 因 学位 中

人 出书 和 在学 人审 同

后 可参加下一学 中中 单 中 。

十五 学位 中 主 内

一 及 内 否与 告一 。

二 否 告 划 。





不 于 30 分 士 不 于 15 分 。

3.专 场 审 作原始 依

告分 取 和存在 审定 否 到

学位 出 不 下一

作 出 和 。

二 学位 中 定

学位 中 分为“ ”和“不 ”。

为“ 三分之二及以上专 同 ” 可

作。

为“不 ” 况 其 。 于

实 完 另 定 告。

中 后 各学 《 南 大学 学位

中 告》 存 。

第五章 学位论文的撰写

十八 学位 作 保 一定 作 。 士学

位 作 不 于 1 博士学位 作 不 于 2

。 告完 作后 即可 始 写学位

。 写 实事 严 和剽 。



十九 学位 使 写 、 可

、 严 、 分 、 字 、 字 到学

位 予 准 定 合《 南 大学 学位

写 》。

第六章 学位论文预审与预答辩

第二十条 研究生在完成所有预定的论文工作内容和学位论

文初稿撰写之后、论文正式送评阅前，均应参加学院组织的预审和

预答辩。

第二十一条 学位论文预审内容包括学术水平审查和论文形

式审查，由导师完成。学院应对预审工作完成情况加强抽查，对未

认真履职的导师作出相应处理。

（一）学术水平审查内容包括论文所反映的研究生的理论基

础、专门知识及科学研究能力，以及学术成果的真实性、论文是否

达到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等等。

（二）论文形式审查的内容为论文是否符合《西南科技大学研

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》。

第二十二条 经指导教师预审认为论文符合要求后，由各学院

组织所在学科的专家组成评审组（不少于三人），以报告会的形式

进行论文预答辩。

评审组应根据论文的实际水平和答辩情况，以及研究生科研工



作的能力，并结合论文开题报告所定目标等情况，根据论文应达到

的水平和标准对论文进行审议，作出是否通过预答辩的决定。

通过预答辩的，研究生还应根据预答辩中所提出的意见，对论

文进行认真修改，形成送审稿。

未通过预答辩的，研究生应须根据评审组给出的具体修改意见

和重新预答辩时限，认真修改论文，经导师同意后，再重新参加论

文预答辩。

第七章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

二十三 南 大学博士、 士学位 人 写 学

位 均 受学位 复 。

二十四 学位 复 分为初 、复 和 。其

中初 、复 在学位 后、 审前 在

后、 学位 定委员会审 前 。

二十五 学 学位 体 字 合 分 及

各 字 合 分 出 。

一 博士学位 准

体 字 合 分 ≤10%、各 字 合 分 ≤15%。

二 士学位 准

学 体 字 合 分 ≤15%、 字 合



分 ≤20%。

人 学 体 字 合 分 ≤20%、 字

合 分 ≤25%。

各学 可 学 准 关 件

备 后 。

二十六 处

一 初 、复

1. 初 准 学位 人员可

交 审学位 。

2. 初 但 体 字 合 分 ≤30%、 字

合 分 ≤40% 在 下修

复 复 到 准 可安 审 复 后仍 到

准 取 学位 。

3. 体 字 合 分 >30% 字 合 分 >40%

取 学位 。

二 估

学位 学位 在 之后

估 准 学位 。

二十七 如 学位 存在



人 出 同 交 在学 复 。学 到复

后 及 人员 告 审

作出 。

第八章 学位论文评阅

二十八 在举 博士学位 前 学 5位

学 关学 具 专业 博士 为

人 其中 外 人不 于 3人 博士学位 。

人名单 学位 人保 。 中如 1位 人 否定

则再增 1位 人 如 2位及以上 人 否

定 则 学位 。

二十九 在举 学 型 士学位 前 学

2 位 学 关学 具 专业 士 为

人 其中 外 人不 于 1人 学 型 士学位

。 人名单 学位 人保 。 中如 1

位 人 否定 则再增 1位 人 如 2位及

以上 人 否定 则 学位 。

三十 在举 士专业学位 前 学 2

位 别 域 具 专业 具 士



专 为 人 其中 1位 业 企业

士专业学位 。 人名单 学位 人保 。

中如 1位 人 否定 则再增 1位 人

如 2位及以上 人 否定 则 学位 。

第九章 学位论文答辩

三十一 博士学位 后 学

。 委员会 名单 出 学 人审 后

备 。 委员会委员 名单。

委员会 不 于 5 名 学 关学 博士

其中 外博士 不 于 2名 。学位 人 不参

加 委员会。

三十二 学 型 士学位 后 学

。 委员会 名单 各学 备 。

委员会委员 名单。

委员会 不 于 5 名具 专业 同 专

其中 外专 不 于 1名 。 委员会主

专业 专 任。 人 不 参加 委员

会。



三十三 士专业学位 后 学

。 委员会 名单 各学 备 。

委员会委员 名单。

委员会 不 于 5 名具 专业 同 专

其中 于 业 企业 专 不 于三分之一 。

委员会主 专业 专 任。 人

不 参加 委员会。

三十四 委员会委员 出 会和 委员

会会 前 审 和参加 决。

出 委员不 委 他人 以 。 保

外 一 公 举 。

委员会 及 况 合 价 以

名 决 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(不含三分之二)同

可作出 予学位 决 。

不合 委员会同 可在 委员会 定

内完 修 后再 。 委员会 作出修 、

举 决 人 完 修

仍不合 学 准 其 学业。

三十五 学位 后 作 委





子 为准。 学位 3位同 专 。

3位专 中 2位以上 含 2位 专 为“不合 ”

学位 定为“存在 学位 ”。

3位专 中 1位专 为“不合 ” 学位

再 2位同 专 复 。2位复 专 中 1位以上 含 1位

专 为“不合 ” 学位 定为“存在 学位

”。

三十九 于“存在 学位 ” 学位 定委员会可

、 内 人、 内 委员会委员 取 、

停 取 处 取

在三 内不 关学位 单位 取

、减 划 取 学位 处 。

作为 任和 、学位 内 估和

培养单位 参 。

四十 培养学 令“存在 学位 ”

作 在 下 修 修 后 学位 定 三

十八 定 。仍 定为“存在 学位 ”

学位 定委员会 具体 作出处 决定 其学位。

四十一 中发 、剽 、作假



学 学 委员会 定 学位 定委员会可 《国务

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 予 作中加 学 和学

》 学位〔2010〕9 号 和学 关 定 作出 学位

处 。

四十二 学位 坚决 学 因 任何

单位和个人 不 以任何 作 参与

作 专 公 公  地完 作。

四十三 学 国 、 主 及专业学位 委

办 三十九 四十一 处 。

四十四 人员和单位可向

书 出 专 复 复 学位

定委员会审 。

第十一章 附则

四十五 学位 《 南 大学

学位 保 定 》 。

四十六 办 公 之 实 原《 南 大学

学位 作 定 》 南 大 字〔2015〕19

号 、《 南 大学 学位 办 》 南 大



字〔2015〕20 号 同 其他 件及 关 定与 办 不

以 办 为准。 办 。

南 大学 2022 7 7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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